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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急救管理规范》编制说明

一、目的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将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全民健康素养提升三年行动（2024-2027

年）》等政策助力健康知识普及，公众意识显著提升，居民就诊需求持

续增长。2024 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的总诊疗人次 101.1 亿人次，其中绝

大部分为门诊患者。据报道每 1 万门诊就诊人次中有 1.18人次发生心跳

呼吸骤停、低血糖、跌倒、昏迷、窒息、抽搐、休克等门诊急症事件。

当门诊区域内人员突发急症事件时，发现等待时长、急救物品、药品、

设备、急救处置质量等与急症人员的预后密切相关。

目前我省门诊医疗服务中存在的问题有：（1）有的医院门诊布局和

设施配置不合理。老年患者及行动不便者在就诊时需频繁上下楼而存在

安全隐患。有的医院监控设施覆盖不足、应急救治一键呼叫系统落后及

急救物资配置不规范，致使门诊急症意外事件难以及时发现急救人员无

法迅速响应且物资取用不便，最终延误急救时机并影响救治效果。（2）

有的医院门诊工作人员配置及急救技能能力不足。工作人员流动性较大，

门诊急救难以做到全覆盖。有的医院门诊工作人员的心肺复苏、自动体

外除颤器的使用等急救技能生疏，应急处置能力不足。当发生门诊急症

事件时，门诊工作人员未及时处置、处置不规范，影响救治效果，且容

易引发医疗纠纷。有的医院对全院医护人员、导医、保安员等群体的门

诊急救培训缺乏系统性、常态化，培训内容与临床实际场景的结合度不

高，应急演练频次低且形式化问题突出。（3）门诊组织管理未闭环。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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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急救指挥体系不清晰，部门间协调联动机制不健全，现场指挥与资源

调配缺乏高效统一等问题。（4）门诊制度质量不高。部分急救流程更新

滞后，应急预案的针对性不强，实操性不足，相关制度的执行监督与考

核机制不完善，导致制度与实际情况脱节，易出现应急响应混乱或延误

等情况。

查阅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数据，我国现行门诊医疗服务相关

标准规范共计 61项，门诊急救管理规范仅安徽省有。本标准结合江苏省

医疗服务现状，严格遵循 GB/T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系统规范门

诊组织管理、人员要求、环境场所要求、物资配置与管理、急救流程和

质量控制与持续改进内容，最终形成江苏省《门诊急救管理规范》地方

标准。

《门诊急救管理规范》标准起草单位为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徐州医

科大学附属医院、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起草

人共 19位，仇永贵为中国研究型医院协会卫生应急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中国医院协会门急诊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医院协会医疗法制委员

会副秘书长、江苏省医学会医事法学分会侯任主任委员。黄中伟为中华

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灾害医学学组委员、江苏省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委

员。均有标准编制的经历。

《门诊急救管理规范》标准的第一起草人为仇永贵、刘小琴。仇永

贵为南通大学附属医院门诊部主任、法务部主任、司法鉴定所负责人。

具有执业医师、高校教师、律师、司法鉴定人等资质。担任中国研究型

医院协会卫生应急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医院协会门急诊专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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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常务委员、中国医院协会医疗法制委员会副秘书长、江苏省医学会医

事法学分会侯任主任委员。发表医院管理论文 120余篇，获得全国 2021

年度法治人物候选人。个人设计的床位调配管理系统获得软件著作权，

在 2022 年被国家卫健委通报表扬，2023 年进行成果转化。参与制定的

《门诊患者人文关怀管理规范》T/CALC 002-2023 团体标准已于 2023年

4 月发布。刘小琴现任南通大学附属医院门急诊科护士长，兼任环太湖

创伤中心护理专委会常务委员、江苏省护理学会急诊急救专委会委员、

南通市护理学会急诊急救专委会主任委员，拥有执业护士、高校教师等

专业资质。主撰《南通大学附属医院护理服务规范》1 部，制定院级隐

私保护规范 1 项，参与制定门诊部、护理部各项工作制度、流程及规范

等 100 余项。主导推进《门诊患者人文关怀管理规范》T/CALC 002-2023

团体标准贯标工作，助力医院成功获评全国首批该标准贯标示范单位。

主持省市级课题 4 项，获授权专利 10余项，其中发明专利 2项，发表学

术论文 20余篇，其中 SCI 收录 8 篇。两位第一起草人均具备《门诊急救

管理规范》标准起草所需的能力及素养。

作为《门诊急救管理规范》标准的第一起草单位，南通大学附属医

院系属三级甲等综合性教学医院，2024 年累计为 276万人次提供门诊服

务。门诊楼每层配有急救室，拥有氧气装置、负压吸引装置、除颤仪等

急救设施。该室常态下作为诊室使用，若突生门诊急症事件时，现场转

为急救室，诊室坐诊医生立即参加抢救。

本标准的制定，预期可达到门诊布局科学规范，增强医院工作人员

急救意识，提升医护人员急救应对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安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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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内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开展门诊急救管理工作提供标准化指导，

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二、任务来源

根据《江苏省市场监管局关于下达 2024年度江苏省地方标准制修订

计划的通知》有关要求，南通大学附属医院牵头组织起草 2024年度江苏

省地方标准项目计划中的第 199项《门诊急救管理规范》地方标准。

三、编制过程

本标准编制工作到目前为止，主要分四个阶段：

1、成立编制小组

2024年 9 月：南通大学附属医院牵头与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苏

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成立编制组，合计 19位成员。

编制组广泛查阅国内外门诊急救相关文献、法律法规、标准，进行本标

准的调研、资料收集整理，编制组多次就门诊组织管理、人员要求、环

境场所要求、物资配置与管理、急救流程和质量控制与持续改进等内容

进行研讨，进行本标准的制定工作。

2、起草、征求意见与修订

2024年 10月：编制组筛选文献、法律法规、标准。

2024年 11月：从文献中提炼相关内容，确定标准框架。

2024年 12月：编制组起草标准草案。

2025年 1-2 月：编制组多次召开全体会议，对标准名称、结构框架、

适用范围界定、条款等内容进行讨论，根据讨论结果完善标准草案。

2025年 3 月：标准草案撰写完毕，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遴选权威

专家征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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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4 月：将征求意见稿发往北京市、四川省、江苏省各市（南

京市、无锡市、常州市、苏州市、南通市、连云港市、淮安市、盐城市、

扬州市、镇江市、泰州市、宿迁市、徐州市）的 23个单位的 23位专家，

门诊管理工作经历者占比 90%，涵盖省属、市属、民营的三级、二级医

院。最终收到回函 23份，反馈意见 80条。

2025年 5 月：编制组召开标准讨论会，分析、讨论反馈意见，采纳

意见 27条，部分采纳意见 43 条，未采纳意见 10条。将修改完善的征求

意见稿发往四川省、江苏省各市（南京市、无锡市、常州市、苏州市、

南通市、连云港市、淮安市、盐城市、扬州市、镇江市、泰州市、宿迁

市、徐州市）的 23 个单位的 24位专家，最终收到回函 24份，反馈意见

24 条，其中 16 位专家未提出意见。编制组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形成标准

初审稿，提交初审稿、编制说明和征求意见汇总表等材料。

3、初审与修订

2025 年 6-8 月：召开标准初审会，本次会议特邀了五位业内知名专

家，对标准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审查。专家们结合实际情况对标准的格式

和内容进行了深入讨论，并提出了 29条意见，其中 1位专家未提出意见。

会后编制组召开讨论会，并根据专家意见继续修改形成送审稿提交。

4、审查与修订

2026年 2 月：召开标准审查会，本次会议特邀了五位业内知名专家，

对标准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审查。专家们结合实际情况对标准的格式和内

容进行了深入讨论，并提出了 20条意见。编制组根据专家意见继续修改

送审稿，形成报批稿。

四、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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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分为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组织管理、人员

要求、环境场所要求、物资配置与管理、急救流程、质量控制与持续改

进、附录和参考文献共 11个部分。其中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

定义三个章节为标准编制中的固定章节。具体说明如下：

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医疗机构门诊急救管理的组织管理、人员要求、环境

场所要求、物资配置与管理、急救流程、质量控制与持续改进方面的要

求。

本文件适用于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开展门诊急救管理工作。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列出了规范性引用的文件，主要有：

GB/T 15566.1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设置原则与要求 第 1 部分：总

则

GB/T 31458 医院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GB 51039 综合医院建筑设计标准

WS 308 医疗机构消防安全管理

WS/T 512 医疗机构环境表面清洁与消毒管理标准

DB32/T 5060 医疗机构门诊应急实战演练技术规范

3.术语和定义

对本标准中出现的重要术语给出了准确的定义。根据GB/T1.1—2020

对“术语和定义”起草和表述的要求，给出了门诊急救、第一急救人 2

项术语的定义和英文对应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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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组织管理

结合《江苏省三级综合医院评审标准实施细则（2023年版）》《医

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要点（第二版）》、DB34/T 4329—2022 门诊急救

管理规范 提出组织管理要求。

5.人员要求

结合 DB34/T 4329—2022 门诊急救管理规范 提出人员配置和培训

教育要求。

6.环境场所要求

结合 GB 51039—2014 综合医院建筑设计标准、WS/T 512 医疗机构

环境表面清洁与消毒管理标准、GB/T 31458—2015 医院安全技术防范系

统要求、WS 308—2019 医疗机构消防安全管理、GB 50763—2012 无障

碍设计规范、GB/T 15566.1—2020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设置原则与要求

第 1 部分：总则 提出环境场所要求。

7.物资配置与管理

结合 DB34/T 4329—2022 门诊急救管理规范、DB45/T 2883—2024

健康体检机构护理质量管理规范 提出物资配置与管理要求。

8.急救流程

制定门诊急救处置流程和门诊转运流程。

9.质量控制与持续改进

提出了门诊急救质量控制与持续改进要求。

10.附录

附录 A 配套标准正文 7.1.2给出了门诊抢救车物品、药品配置。

附录 B 配套标准正文 8.1（d）给出了门诊常见急症（心跳呼吸骤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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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倒和低血糖）急救处置流程图。

11.参考文献

给出了文件起草过程中参考的 6项参考文献。

五、技术指标确定的依据

依据国家及省级发布的正式文件、法律法规、国家标准、地方标准、

行业标准等。

本标准按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

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要求进行编写。

（1）术语和定义

3.1 门诊急救的定义参考 DB34/T 4329—2022 门诊急救管理规范。

3.2 第一急救人的定义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

促进法》。

（2）组织管理

4.1.2参考《江苏省三级综合医院评审标准实施细则（2023 年版）》。

4.2 参考《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要点（第二版）》。

（3）人员要求

5.2参考 DB34/T 4329—2022 门诊急救管理规范。

（4）环境场所要求

6.1 参考 GB 51039—2014 综合医院建筑设计标准、WS/T 512 医疗

机构环境表面清洁与消毒管理标准。

6.2 参考 GB/T 31458—2015 医院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WS 308

—2019 医疗机构消防安全管理。

6.3 参考 GB 50763—2012 无障碍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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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参考 GB/T 15566.1—2020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设置原则与要求

第 1 部分：总则。

（5）物资配置与管理

7.1.1参考 DB34/T 4329—2022 门诊急救管理规范。

7.2.1参考 DB45/T 2883—2024 健康体检机构护理质量管理规范。

（6）急救流程

8.1、8.2 参考 DB34/T 4329—2022 门诊急救管理规范，结合多次专

家讨论会及专家反馈意见，编制组共同制定门诊急救处置流程和门诊转

运流程。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和依据

无

七、与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制定中引用的国内标准主要有：GB 51039—2014 综合医院建

筑设计标准、GB/T 31458—2015 医院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GB 50763

—2012 无障碍设计规范、GB/T 15566.1—2020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设置

原则与要求 第 1 部分：总则、WS 308—2019 医疗机构消防安全管理、

WS/T 512 医疗机构环境表面清洁与消毒管理标准、DB34/T 4329—2022

门诊急救管理规范、 DB32/T 5063—2025 三级医疗机构门诊服务规范、

DB32/T5060—2025 医疗机构门诊应急实战演练技术规范、DB45/T 2883

—2024 健康体检机构护理质量管理规范。

安徽省 2022 年 10 月发布的地方标准《门诊急救管理规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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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DB34/T 4329—2022），适用对象是所有门诊患者，其内容主要包括

基本要求、急救流程等，此地方标准适用范围为门诊，其中涉及门诊急

救管理相关内容，但未针对门诊急救环境要求和门诊常见急症急救处置

流程进行阐述。本标准针对上述内容展开更详细、更新颖的管理规范要

求，并制定了门诊急救处置流程和门诊转运流程。因此，本标准具有较

强的针对性和实操性，能够提高急救效率，为江苏省内二级及以上医疗

机构开展门诊急救管理工作提供标准化指导，最大程度保障患者的生命

安全。

本标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

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护士条例》《医疗机

构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在制定过程中，严格遵循国家有关

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规章等要求，并与国家现有的医疗服务标准

相衔接，内容科学且合法。

八、推广实施建议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将作为门诊急救的推荐性地方标准推广应用，

建议由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推广实施，由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和本

标准的起草单位提供技术支持。

建议标准归口单位和组织实施单位积极开展标准贯彻的指引工作，

组织专门的培训班，确保各相关单位能准确理解和应用本标准。

编制单位应对标准的执行情况进行持续的跟踪与评估，及时发现并

收集实施过程中的问题与挑战，不断完善和优化标准内容，从而进一步

提升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实操性。

九、起草单位和起草人员信息及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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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邀请江苏省各家二、三级医院等多部门人员共同完成。起草

单位概况和主要起草人员基本信息及分工情况如表 1。

表 1 主要起草人员基本信息及分工概况

序号 起草单位 起草人 职称 任务分工

1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仇永贵 研究员

总统筹，确定编制进度、人员分

工、征求意见专家的遴选，验证

应用单位的遴选情况，指标确认、

内容讨论及标准审核

2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刘小琴 主任护师
指标确认、标准讨论、协调事务

内容审核及相关事项

3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黄中伟 主任医师 指标确认、内容讨论及标准审核

4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杨煜 主任医师 指标确认、内容讨论及标准审核

5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顾洁 主任护师 指标确认、内容讨论及标准审核

6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施宇佳 副主任医师 指标确认、内容讨论及标准审核

7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沙震宇 研究员 内容讨论、标准修改

8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黄晋博 副主任医师 内容讨论、标准修改

9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徐春香 副主任护师 资料查询、标准撰写

10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司晶晶 主管护师 资料查询、标准撰写

11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顾冬梅 主任护师 资料查询、内容讨论

12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顾玉慧 主任护师 资料查询、内容讨论

13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秦玲 副主任护师 资料查询、内容讨论

14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黄春霞 副主任护师 资料查询、内容讨论

15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孟雅 主管护师 资料查询、内容讨论

16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徐安保 主管药师 资料查询、标准修改

17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潘玲玲 助理研究员 资料查询、内容讨论

18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丁俊华 副主任医师 资料查询、内容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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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南通大学 宋佳琪 研究生在读 资料查询、标准撰写


